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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兒童權利公約》
第44條1款b項規定提交的第三次定期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零一九年


前言

1. 本報告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公約》）第44條第1款b項規定提交的第五和第六次合併定期報告的第三部分，並且根據《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議定書》）第12條第2款規定，包含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區）實施《議定書》的相關資料。本報告涵蓋的時間由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 本報告參照兒童權利委員會（委員會）通過和更新的指引（HRI/ GEN/2/Rev.6及CRC/C/58/Rev.2）編寫，應與中國核心文件（第HRI/CORE/1/Add.21/Rev.2號和第HRI/CORE/CHN-MAC/2010號文件）第三部分，以及澳門特區提交的人權報告和相關文件所載的資料一併解讀，尤其是《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禁酷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社文權利公約》）和《殘疾人權利公約》（《殘權公約》）。
3. 澳門特區根據負責落實《公約》規定的政府部門、在促進及保護《公約》所載權利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的實體，以及網上公眾諮詢所提供的資料編撰本報告。這些部門大多數與本地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這些組織亦為本報告提供資料。
4.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101段的建議，澳門特區透過媒體廣泛宣傳撰寫報告的工作，鼓勵居民和包括非政府組織在內的社會各界（如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婦聯）、澳門明愛、澳門防止虐待兒童會及澳門母乳及育兒推廣協會）參與。
5. 本報告重點介紹為執行《公約》的規定和委員會的建議而取得的成果和所採取的行動。委員會的結論性意見將在報告的相關部分作出回應。
6. 本報告附隨《2018統計年鑑》的光盤，其中載有行使《公約》所規定各項權利的數據資料。

一、一般的執行措施（第4條、第42條和第44條第6款）
7. 如先前的報告所述，《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的第三章保障澳門特區居民和其他人士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並在第38條第3款為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了特別保護；同時《公約》和《議定書》直接適用於澳門特區，並優於一般法律。同樣地，規範兒童事務的許多公約也適用於澳門特區。
8. 兒童的權利及權利的享受和保護仍然是政府的一項重點工作，政府透過民事、刑事和行政方面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以及具體措施，完善澳門特區兒童保護制度，以符合《公約》及其《議定書》的目標，並最大程度地落實該公約。
9. 關於兒童的法律框架總體而言維持不變。然而，在刑法（例如擴大與未成年人有關的侵犯性自由和性自決的定罪範圍、訂定性騷擾及家庭暴力罪行）、行政層面（例如兒童/青少年教育行動計劃和戰略政策、殘疾的早期診斷和家事法庭的設立）及實務層面（如性別平等、校內性教育、母乳餵哺室、殘疾兒童的措施、托兒所、受害人保護和協助）取得了進展。詳情請參閱本報告的相關部分。
10. 於2016年設立了跨部門的人權工作小組，以跟進人權條約的執行情況和相關條約機構的建議。
11. 如先前的報告所述，澳門特區政府繼續透過創造必要條件及改善生活質素，繼續全面履行其對家庭（特別是兒童）的責任（第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第1條第2款）。
12.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10及11段的建議，值得強調的是澳門特區政府透過實施《澳門青年政策（2012-2020）》，制定（i）推動社會參與；（ii）促進身心成長；（iii）營造關愛氛圍；和（iv）增進社會流動四個政策基本方向，致力推動青年參與社會事務。 
13. [bookmark: OLE_LINK11]《澳門青年政策》旨在促進青年的全面參與/發展。政策涵蓋的領域包括加強文化、道德教育、認同感及社會參與。詳情可參閱：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addon/upload/Upload_viewfile_page.jsp?id=54074. 
14. 通過對《澳門青年政策》的中期檢視，對政策的執行、發展和成效進行評估（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並提出建議青年非政府組織亦積極參與了這項評估。現時，澳門特區政府正開展新一輪的青年政策中長期規劃。詳情可參閱：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addon/upload/Upload_viewfile_page.jsp?id=54074。目前正在草擬新的政策。
15. 澳門特區政府通過了《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及《2016至2025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康復規劃》）。前者旨在提高教育質量，注重學生在身心和社會層面的健康發展；後者旨在推動殘疾人的復康和社會融入，尤其關注殘疾兒童，例如早期診斷。有關此方面的內容將在本報告的相關部分中加以闡述。
16. 這裡要強調青年事務委員會在《澳門青年政策》和復康事務委員會所發揮的作用，青年事務委員會繼續作為一個諮詢機構開展工作，其包括15名與青年有關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協助社會文化司司長制定青年政策。兩個委員會均充份發揮了政府、業界、民間社團、學術機構携手合作的優勢。
17. 澳門特區政府作出了一項重要的行政舉措，設立了一個負責兒童事務的諮詢機構─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婦兒委，前身為婦女事務委員會），其根據第27/2016號行政法規設立，並直接參與起草兒童/青年政策。
18. 婦兒委由社會文化司司長及社工局局長領導，並由社會事務、法務、勞工、公共安全、衛生、文化和教育領域的代表，以及15名非政府組織代表和5名被公認為傑出的社會人士組成。
19. 非政府組織參加與人權保護有關的政府委員會，有助促進和保護兒童權利的政策發展，確保資源分配的透明度、服務素質和監督，同時保障本地社團直接參與政府事務。
20. 婦兒委旨在維護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及協助相關政策的制定。其下設兩個工作小組：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及“關注兒童權益”專責小組。婦兒委開展宣傳活動及以“社區為本”的活動，並進行調查及發表《澳門婦女現況報告》（包括女童）。2018年，建立了“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
21. 另一項重要措施是在原有法院架構中引入家庭和未成年人法庭（經第23/2013號行政法規修訂的第9/1999號法律《司法組織綱要法》），提高法官的專業性及其在家庭和未成年人事務方面的工作素質。2015年亦成立了青年法律中心，以青年人為對象，旨在加強青年對性別平等、反偏見和其他基本權利的認識。
22.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7（b）段的建議，社會文化司轄下的社工局與教育暨青年局（教青局）繼續擔當重要角色並緊密合作，特別是在教育和青少年領域、福利、收養、藥物濫用、危機或弱勢狀況、兒童保護以及在代表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方面，尤其是針對缺乏正常家庭環境，或者遭受虐待、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又或者福祉、健康、道德成長或社會融合面臨問題的未成年人。社工局提供特別支援，包括衛生、教育和環境領域的活動，以及關於藥物、酒精、煙草、愛滋病和賭博的預防方案及社會重返計劃。
23. [bookmark: lboj]法院繼續獨立行使審判權，僅服從法律。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職能且不受任何干涉。檢察院有權限在必要的訴訟行為中代表未成年人，以維護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首要原則，保障未成年人的權益（經修訂的第9/1999號法律第56條第2款第1項）。司法機構在家庭事務和青少年司法方面擔當着一個重要角色。
24.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19及20段的建議，如早前的人權報告所述，申訴專員的職能由廉政專員行使，致力保護個人（包括兒童）的權利、自由和合法權益；確保公權力的行使遵守公平、合法和有效的準則（《基本法》第59條及經修訂的第10/2000號法律《廉政公署組織法》）。
25. 根據《巴黎原則》，該機構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權機構運作，依職權監督或分析來自兒童或其代表的個人投訴，擁有財政和人力資源的獨立自治權（第10/2000號法律第37條第2款）。廉政公署是國際申訴專員協會和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的會員。
26. 就結論性意見第38段的建議，應當強調的是，青少年通過非政府青年組織或青年事務委員會參與到《澳門青年政策》的制定。
27. 至於結論性意見第18段的建議，許多政府部門都付出了努力（如教青局、社工局及勞工事務局（勞工局）），而且前述的澳門兒童數據庫（http://www.childrendb.ias.gov.mo/welcome）值得一再強調。
28. 該數據庫涵蓋與兒童有關的信息、指標和數據，包括兒童人口、健康、教育發展、保護、環境、經濟和犯罪，以及協助政府部門制定保護兒童權利的政策和計劃。
29. 如前次報告所述，澳門青年指標涵蓋10個領域（人口、婚姻和家庭、身心健康、教育和培訓、勞動力和就業、文化、休閒、娛樂和體育活動、公民義務和社會參與、青年犯罪和偏差行為、價值觀、消費和生活質量、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仍是制定青年政策和決策的有用工具。“青年”在本文是指年齡介乎13歲至29歲的人士。
30. 澳門青年指標（詳見http://www.dsej.gov.mo/ijm/intro.html）讓各界更了解青年的不同興趣和需要，以便有效地評估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有關指標為政府相關部門和社會大眾在制定或研究青年事務時提供參考數據和資訊。同時設有線上頻道，讓公眾提出建議和評論。澳門特區政府於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對指標進行了趨勢分析，以加深對青年狀況的了解。相關分析報告公開予公眾查閱。
31. 民間社團在照料兒童方面作為政府的伙伴一直是傳統做法。非政府組織得到政府機構的支持和補貼，並以自主和積極的方式開展工作。
32.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14（c）段的建議，澳門特區政府既沒有訂定兒童專項預算，也沒有為處境不利或弱勢兒童撥備特別預算，上述均包括在政府預算內，列入政府社會事務（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的開支。請參閱附件表1-2。
宣傳及推廣
33. 為推廣和宣傳兒童權利和相關法律，包括《公約》及其《議定書》以及其他與兒童權利有關的適澳公約，政府以兩種正式語文（中文和葡文），有時亦以英文，上載至互聯網（www.gov.mo和www.macaolaw.gov.mo）和各政府部門的手機應用程式。
34. 政府透過展示、演講和研討會去宣傳以往報告的結論性意見。《澳門法律學刊》特刊系統地彙編了人權報告過程的所有相關文件，包括應予以強調的結論性意見（近期的學刊是分別於2013年以《禁酷公約》及《殘權公約》為主題、以及於2016年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主題出版的中文、葡文和英文文本）。所有學刊可在法務局網站（https://www.dsaj.gov.mo/dept/dadidir_tc.aspx）查閱。
35. 2013年至2018年間，政府舉辦了721項以《公約》和《議定書》為主題的公眾推廣活動，共有419,003人次參與；在公共部門舉辦了308項培訓活動，共有11,947人次參與。請參閱附件表3-4。
36. 教青局屬下的成人教育中心也組織了20場有關兒童權利的公民教育活動，並舉辦了4場有關《公約》和《議定書》的展覽，共計12,000人次參與。為推廣兒童權利，製作了三個系列的公民教育廣播節目。
37. 在推廣兒童權利和提高公民意識方面，政府採取了各種方法，如問答比賽、海報和視頻剪輯設計比賽、講解會、展示板、互動遊戲和學生諮詢。
38. 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繼續與法務局、澳門歐洲研究學會，以及歐盟和外國知名大學等實體合作，為法律專業人士和其他社團舉辦有關人權保護的課程和研討會。
39. 政府在澳門與歐盟在法律範疇合作項目的框架內，舉辦了下列與人權公約有關的研討會/會議：“國際司法互助”（2013年）；“販賣人口”（2014年）；“當代家庭的社會心理面面觀”（2015年）；“遏止販毒及濫藥”和“修訂《刑法典》─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罪”（2016年），以及“《禁酷公約》”工作坊（2018年）。

2、 兒童的定義（第1條）
40. 先前的報告所提供的資料仍然準確。
41. 2013年至2018年間，兒童人口從86,800增加到101,300。詳見附件表5。

3、 一般原則（第2條、第3條、第6條及第12條）
A. 不歧視（第2條）
42. 如先前的報告所述，澳門特區法律制度保障其境內或受其管轄的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基本法》第25條和第43條）。 
43. 事實上，在澳門特區的法律體系中，平等和不歧視的權利深刻地體現在法律體系的各個層面（從《基本法》到適澳的國際法和一般性法律）。兩者都有雙重含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規定人人平等。澳門特區維護基本權利的總體法律框架和這些原則基本不變。
44. 因此，兒童（包括婚生或非婚生子女）均受到平等對待，不受任何歧視（《民法典》第1649條）。然而，由於兒童的特殊需要和狀況，可採取特別法律或措施（正面歧視），以便在以兒童最佳利益為首要原則的基礎下，確保他們的福祉以及心理、身體和社會發展。
45. 上述原則明確規定於第6/94/M號法律、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10/2017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第33/96/M法令《核准特殊教育制度，該制度係為有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而制定者》、第33/99/M法令《預防殘疾及使殘疾人康復及融入社會之制度》及第24/86/M法令《訂定澳門居民取得衛生護理規則》。這些原則亦反映在政府部門內部指引、學校和大學的指導手冊或規則中，並在實踐中被嚴格遵循。
46.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30及第60段的建議，應當指出的是，所有處於弱勢或處境不利的兒童都可以享受醫療保健、教育、基本生活條件和其他類型的援助，以確保他們的健康發展。為此，政府採取了各種不同措施和行動，這些將在本報告的相關部分中論述。
47. 澳門特區政府認為，教育在預防成見或任何形式的歧視行為（如基於性別或種族或宗教信仰）方面是一個重要環節，正因如此，政府職能部門（如法務局、教青局及社工局）、學校、教師、學生和社區（例如非政府組織）共同全面參與並合作推動和確保所有兒童不受歧視地充分享受權利。
48. 從2015/2016學年起，學校的學習教材引入了“品德與公民”的內容，當中涵蓋了《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公約》（《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社文權利公約》）以及《公約》，以培養學生對有關平等、反歧視及和平權利的認知和理解。
49. 政府還為公眾和家長舉辦了各種工作坊和講座，以推廣消除對兒童的歧視。在報告涵蓋期間，共舉行了38場活動，合計802人次參加。
50.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促進性別平等並確保婦女/女孩在政治、職業生涯、社會參與、經濟和福利方面享有平等的機會，婦兒委在2018年通過了七年政策計劃的“澳門婦女發展目標”（2019-2025）。
51. 應當重申的是，澳門特區是一個以高度多元文化和寬容為特色的社會，不同國籍和種族血統的人共同居住和分享他們的宗教、語言和文化背景。每個群體都有同等的尊嚴，有權享受自己的文化生活，信奉自己的宗教和使用自己的語言，從而促進每個人的社會融合和社會和諧。政府透過眾多文化和體育活動，在幼兒園、學校、大學、本地社區和相關非政府組織鼓勵和推動這種多元文化。
52. 這體現在本地社區根據其傳統而舉行的慶祝活動，包括慶祝農曆新年、佛誕節、舞醉龍表演、清明節、重陽節、中秋節、端午節、葡韻嘉年華、菲律賓宿霧聖嬰節和泰國文化節。

B. 兒童最佳利益（第3條）和對兒童意見的尊重（第12條）
53. 如先前的報告所述，就結論性意見第31及32段的建議，政府在作出所有相關政策時，高度重視兒童最佳利益這一首要原則，並在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得以確保和貫徹。《基本法》和《民法典》均對此作出明確規定。
54. 與該原則直接相關的是，兒童有權對與其生活有關的重要事項發表意見。這項權利在許多層面獲得保障，包括在制定決策時，透過公眾或針對性的諮詢程序或青年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或在法院作出決定時指派法定監護人或在收養程序中（《民法典》第1787條第2款和第1836條b項），又或在學校層面。從邏輯上講，應根據兒童的年齡和成熟程度作出相對應的考量（《民法典》第1733條第2款）。
55.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38段的建議，請參閱本報告第26段。
56. 在此應強調公眾諮詢機制。公眾，包括兒童/青年和青年協會，可以就與青年事務有關的重大立法和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包括私立學校制度、《刑法典》關於性自由和性自決規定的修訂、特殊教育制度的修訂、康復服務規劃、正規教育學生評核系統和職業技術教育制度。
57. 教青局發佈了《學校運作指南》（請參見https://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61589），以推動政府相關部門、老師、家長和學生之間的持續對話。社工局還在2018年設立了交流會議機制，透過此機制，政府官員到訪兒童/青年服務機構和學校，構建與兒童直接交流的平台，有助相關政策和服務的制定。
58. 截至2018年12月，在身份證明局登記的青年社團共有514個（2013年至2018年間按年分別有33、30、42、58、53和64個新登記社團）。
59. 為推動青年非政府組織參與青年事務，政府推出了一項專門的“青年社團年度活動資助計劃”，請參閱附件表6。
60. 同樣地，繼續透過“關懷青少年成長資助計劃”鼓勵和推動青年非政府組織開展針對青年發展和福祉的計劃和活動，協助青年在成長過程中認識自我和關懷他人。申請者必須是在澳門特區依法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和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

C. 生命、生存和發展權（第6條）
61. 先前的報告所述的相關法律框架仍然準確。
62. 澳門特區的出生率在2013年為11.1‰，2014年為11.8‰，2015年為11.0‰，2016年為11.0‰，2017年為10.1‰，2018年為9.0‰。
63. 關於兒童死亡率，根據保安司司長辦公室提供的數據，2013年至2018年間，有2名非澳門居民（男童）和1名澳門居民（女童）因與水有關的意外事故而死亡；1名非澳門居民（女童）和3名澳門居民（2女童1男童）作為刑事犯罪的受害人（過失殺人、殺人和傷害身體完整性致死）而死亡，以及5名澳門居民（2名16歲至17歲的女童和3名12歲至17歲的男童）自殺身亡。
64. 如附件表7所示，在報告所述期間兒童自殺率維持相對較低水平，2017年和2018年約為0.01%。
65. 社工局繼續資助24小時諮詢熱線（澳門明愛生命熱線），為那些包括未成年人在內有自殺傾向的人提供輔導服務、情緒支援、危機介入及評估、家庭支援、醫療資訊和經濟援助。在報告所述期間，社工局於2015年向1名男孩和2名女孩（1名12歲以下和2名16歲至17歲）提供了財政援助。關於輔導服務和熱線諮詢服務，請參閱附件表8-9。
66. 2014年，“明愛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成立，為學校和社區提供服務。在報告涵蓋期間，在“天添色彩─生命教育學習體驗計劃”下舉辦了100多場活動及工作坊，超過10,000名人次參與。推廣活動方面，舉辦了“認識情緒”、“壓力處理”、“精神健康”、“認識抑鬱症”及“關懷身邊人”等活動。
67. 為防止學生自殺，教青局的“學生輔導服務”制定了處理自殺案件或自殺傾向的程序，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輔導、初步評估和轉介服務。2013/2014學年和2017/2018學年間，按年分別有6、2、6、11和9名學生獲得了援助。

4、 公民權利和自由（第7條、第8條、第13條至第17條、第28條第2款、第37條a項及第39條）
68. 關於兒童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法律框架制度仍然有效。這些權利和自由得到基本法律和一般性法律的保障。
69. 就結論性意見第7（c）段的建議和第8號一般性意見（2006），應提及的是，政府在充分尊重兒童尊嚴的前提下，促進和維護有利於兒童和不存在體罰的環境。政府還全力確保沒有兒童遭受任何形式的虐待或侮辱人格的待遇。
70. 為了促進幸福和健康的家庭環境以及親子關係，教青局舉辦了多項活動，例如“正向家長—不打不鬧家長小組”、“我不敢說，我怕被罵親子講座”和“適恩威並施好父母講座”。本報告的第五部分將就此方面作出詳細論述。
71. 社工局定期為托兒所的工作人員舉辦兒童保護培訓班，提倡平等對待兒童，消除不尊重、脅迫或任何有害行為，以及提高對可能在家中或托兒所發生的事件的周全考慮、危機意識和應對。
72. 在學校方面，《學校運作指南》及《公立學校學年準備工作》明確要求學校須尊重學生人格，嚴禁使用有損學生心理/精神、身體或其個人尊嚴的懲罰方式。
73. 此外，還向學校及其教職員工發出了防止和識別欺凌行為的指引，以提高認識並對如何處理欺凌行為作出解釋。2013年至2018年間，警方分別收到並跟進37、22、21、27、46和34宗校園體罰和欺凌案件。
74. 教青局亦向78個補習中心和私人持續教育機構作出通知，禁止以任何方式作出危害學生身心的行為。
75. 2013年至2018年間，教青局共接獲18宗體罰個案，涉及18名學生，並採取了必要的後續措施。請參閱附件表10。
76. 同樣，社工局於2013年通過《托兒所服務評鑑計劃》，關注托兒所人員的道德倫理，包括尊重嬰幼兒的權利與獨特性、公平對待幼兒，以及防止對幼兒作出傷害身體和/或心理的行為。還於2017年通過《兒青院舍服務評鑑計劃》，規定須以正面方法執行紀律與保安措施，且嚴禁以任何傷害院童身體健康的方式作出懲罰；與此同時，於2018年制定了“處理懷疑家暴兒童個案及遭受家暴傷害院童工作指引”，使院舍人員能及早介入有關個案及保護兒童。
77. 在社工局收到的10宗體罰投訴中，有9宗屬托兒所/兒青院舍與家長之間的溝通誤會，因而不成立。儘管如此，仍加強了相關監督機制及採取了跟進措施。請參閱附件表11。
78. 應當指出的是，社工局有權限因應未成年人遭受嚴重損害的情況而進行調查、中止和關閉相關場所。

5、 家庭環境和替代照料（第5條、第9條至第11條、第18條、第19條、第21條、第25條、第27條第4款和第39條）
A. 父母的指導（第5條）和父母的責任（第18條）
79. 有關行使親權的法律框架保持不變。親權的行使既被視為一種權力，也被視為一種義務，父母應常常考慮子女的最佳利益及聽取他們的意見，應按照他們的成熟程度容許其獨立安排自己的生活。
80. 除了親權，政府和整個社會也有責任確保兒童的福利及其健康和諧發展。政府有責任養育兒童，提升家庭生活質素以及（尤其為兒童）促進家庭的精神和物質健康。
81. 為此，如先前報告所述，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協助有需要或處於弱勢或處於危機狀況兒童的家庭，協助失去家庭環境或失去健康家庭環境的兒童。
82. 澳門特區政府向兒童及其家庭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服務和援助，包括：（i）經濟援助；（ii）法律諮詢；（iii）轉介至其他政府部門的服務；（iv）兒童、青少年或殘疾人的寄宿機構；（v）殘疾人日間訓練中心及殘疾兒童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vi）個人和家庭諮詢服務；（vii）諮詢熱線服務；（viii）為吸毒者或有賭博問題的人士提供教育、宣傳活動和康復服務；（ix）為有需要人士和家庭提供膳食服務；（x）為無家可歸者和災難受害者提供臨時庇護所；（xi）殘疾人復康巴士和護送服務。關於社工局為兒童而投入的社會服務開支，請參閱附件表12。
83. 關於社會保障，向處於經濟貧乏狀況的個人及家團發放援助金的制度（第6/2007號行政法規）仍然有效，並擴大了覆蓋範圍（第264/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援助金發放可根據社工局的評估，分為一般援助金、偶發性援助金和特別援助金。
84. 處於危機中的家庭繼續得到定期的財政援助。有關金額在2018年作出最新調整（第264/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金額視乎家團成員人數而定： 4,230澳門元（1人）、7,770澳門元（2人）、10,710澳門元（3人）、13,020澳門元（4人）、14,700澳門元（5人）、16,380澳門元（6人）、18,060澳門元（7人）和19,710澳門元（8人或以上）（經修訂的第6/2007號行政法規）。相關受助人數和援助金額，請參閱附件表13-14。
85. 另外，援助對象亦可申請每月發放特別援助，包括：學習活動補助、護理補助和殘疾補助（經修訂的第18/2003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最近一次調整金額是在2018年（第158/2018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目前的學習活動補助金為300澳門元（幼稚園或小學學生）、500澳門元（中學學生）和750澳門元（大學生）；護理補助金為1,200澳門元（無親屬的獨居者）和1,000澳門元（有親屬者）；殘疾補助金為1,000澳門元（無親屬的獨居者）和750澳門元（有親屬者）。
86. 殘疾評估登記證持有人亦可向社工局申請殘疾津貼。第六部分將提供更多相關資料。
87. 同時，“短期食物補助服務”為處於不穩定經濟狀況的個人或家庭（包括兒童）提供臨時救濟。2013年至2018年間，共有來自12,465個家庭受益，涉及23,131人。
88. 社工局聯同相關非政府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向父母提供履行父母職責的協助，包括家長教育、社區服務和社會服務設施，防止出現兒童（特別是殘疾兒童）被隱藏、遭遺棄、被忽視或孤立無助的情況。如有必要，社工局將為有需要的未成年人安排住宿、入學、輔導、監護或收養方面的協助。
89. 2018年，共有58間托兒所提供約11,000個服務名額。其中，20間是沒有受資助的，有38間獲社工局資助，資助金額不斷增加。請參閱附件表15。
90. 為了回應弱勢家庭對幼兒照顧的需求，2018年設立了“弱勢家庭幼兒優先入托制度”，同年，有42個家庭受惠，涉及44名幼兒。
91.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55段的建議，社工局一直組織和資助親子活動，以提升父母在家照顧兒童，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的知識和技能，從而改善親子關係。2013年至2018年間共舉行了約1,705場親子活動。
92. 在報告涵蓋期間，教青局還為父母舉辦了工作坊/講座，以提高他們養育孩子的技能以及孩子的學習能力，詳情請參閱附件表16。
93. 為舒緩3歲或以下有特殊需要兒童的治療及訓練需求，社工局與一家由非政府組織營運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合作，推出了生活訓練的服務方案，以此為基礎，協助有關家庭掌握在家教導和訓練兒童的技巧。
94. 政府繼續推行“百分百家長獎勵計劃”，鼓勵家長持續自我提升，陪伴孩子一起健康成長，獎勵熱心和積極參與學校和社區親子活動和推廣家庭核心價值的家長。請參閱附件表17。
95. 就結論性意見第54段的建議，應當強調的是，如附件表18所示，由社會工作者、心理輔導員、治療師、教師、衛生保健人員組成的社工局專業技術人員，從2013年的148人大幅增加到2018年的200人。此外，同期還提供了有關兒童事務的培訓，請參閱附件表19。

B. 與父母的分離（第9條）
96. 先前的報告中所述的法律資料仍然有效。
97. 2013年至2018年間，根據社工局的資料，如附件表20所示，累計共有138名未成年人經法院法判決而與父母分離。關於法院就此方面提供的數據，請參閱附件表21。
98. 在報告涵蓋期間，按年分別有5、5、5、6、8和8名3歲以下的兒童與母親一起生活在路環監獄內。

C. 失去家庭環境的兒童（第20條）
99. [bookmark: lcc]如先前的報告所指，對於失去正常家庭環境的兒童（例如被遺棄的兒童、孤兒、處於危難中或沒有父母照顧的兒童），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和社會福利機構合作，通過推動良好生活條件、家庭完整和融入社會的兒童保護政策，確保他們幸福健康成長。因個人、家庭或社會問題而缺乏適當家庭照顧的兒童和青年將獲得照顧和援助。
100. 第65/99/M號法令《社會保護制度》仍然有效，並適用於因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疏忽或虐待行為而處於遭受虐待、遺棄、無助或健康和教育面臨危害風險未成年人。請參閱附件表22。
101. 社工局通過資助非政府組織，向被遺棄、身處危難或基於家庭問題而沒有獲得適當照料的孤兒、棄兒和兒童提供庇護所，使他們在健康和安全的環境下成長。截至2018年，共有9間兒童/青少年之家（573個入住名額）向21歲或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服務，請參閱附件表23。“小型家舍”的概念提供了個人化的住宿和護理服務。
102. [bookmark: rev21]截至2018年，共有2個寄養家庭，2013年至2018間，有2名年齡介乎16歲至17歲的女孩暫住在上述家庭。
103. 在社工局推行澳門兒童及青少年庇護服務項目的同時，現有5個社會服務中心和10個日間護理中心提供特別護理服務。
104.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54段的建議，在確定未成年人處於危機中的情況後，將進行風險評估。在有關兒童可獲適當照顧及安全得以確保的情況下，首選讓其留在家庭並進行跟進輔導。如果存在虐待兒童、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潛在危險，應將其托付給親戚或朋友。如果沒有合適的選擇，該兒童將被安置在兒童/青少年院舍或寄養家庭。
105. 對於居住在寄養家庭或兒童及青少年院舍的未成年人，社工局轄下兒童及青少年服務處將在首三個月內向檢察院提交社會報告。可以採取社會保護措施（例如將未成年人托付給一個機構）。亦會安排未成年人與其家人之間的定期接觸，為其返回創造條件。
106. 必要時，社工局會協助上述兒童辦理註册入學。對被遺棄的兒童，社工局與司法機關合作，協助調查其家庭狀況或進行監護。如附件表24所示，2013年至2018年間，共有17名兒童被遺棄。

D. 家庭團聚（第10條）
107. 先前的報告所提供的資料仍然有效。

E. 追索兒童的撫養費（第27條第4款）
108. 先前的報告所述的法律框架仍然有效。

F. 定期審查安置情況（第25條）
109. 先前的報告所提供的資料仍然有效。

G. 國內收養以及跨國收養（第21條）
110. 先前的報告所提供的法律框架仍然準確。
111.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57段的建議，如先前的報告所述，收養必須經由法院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為基礎而作出的司法決定為之。應該重申的是，常居於澳門的未成年人不能在澳門以外被收養，除非在澳門不具備收養的可行性。
112. 社工局仍然是獲授權處理本地區內和跨國收養程序的機構，是《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的中央主管機關。關於社工局和法院就此方面提供的資料，請分別參閱附件表25-26和表27。
113. 在報告涵蓋期間，社工局共舉辦了3次有關收養程序的研討會，請參閱附件表28。
114. 此外，法務局和在香港設立的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於2013年舉辦了一場有關與東南亞國家就上述海牙公約開展合作的工作坊。這些國家的中央主管機關、非政府組織、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局、香港區域辦事處和澳門特區政府派出了共40名代表參加工作坊。
H. 非法移轉並使兒童無法返回（第11條）
115. 前次報告所述的法律框架仍然有效。
116. 作為《國際性誘拐兒童民事方面公約》的中央主管機關，社工局在2013年至2018年間曾為6宗案件提供援助，詳見附件表29。至於法院就此方面提供的資料，請參閱附件表30。
117. 為了加強專業人士對《公約》的了解，特區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海牙會議於2015年在澳門特區合辦了以“透過海牙誘拐兒童及保護兒童公約向兒童的幸福邁進─亞太研討會”為題的講座。

I. 虐待和忽視（第19條），包括身心康復和重返社會（第39條）
118. 隨着關於家庭暴力的第2/2016號法律的出台，關於虐待、忽視、暴力和虐待兒童的法律框架得以進一步完善。
119. 第2/2016號法律訂定了新的法律和制度性框架，將家庭暴力定為獨立犯罪。它還通過了具體的刑事程序規範和執行措施，以及由所有相關部門及民間社會組成的預防和受害者保護措施。
120. 該法的第18條第1款對家庭暴力罪作出規定。對與其有親屬關係或等同關係的人實施身體、精神或性的虐待者，處1年至5年徒刑。
121. 該法的第18條第2款規定，如虐待是在顯示出行為人的特別可譴責性或惡性的情節下實施，則行為人處2年至8年徒刑。在顯示出行為人的特別可譴責性或惡性的情節中，尤其包括：（i）被害人為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無能力的人或因年齡、懷孕、疾病、身體或精神缺陷而特別脆弱的人；（ii）傷害是在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面前進行；或 （iii）《刑法典》第129條第2款b項、c項、f項和g項所規定的與加重殺人罪有關的情節。 
122. 如第18條第1款規定的事實引致身體完整性受到嚴重傷害，行為人處2年至8年徒刑；如屬第18條第2款的事實，行為人處3年至12年徒刑。如受害人死亡，行為人處5年至15年徒刑。
123. 根據該法第19條規定，為防止家庭暴力再次發生，可對行為人科處附加刑。因此，對實施家庭暴力罪而被判刑者，可單獨或一併科處為期6個月至5年的附加刑，包括：（i）禁止接觸、騷擾或跟蹤被害人；（ii）禁止在指定範圍內逗留，尤其是被害人或與其同住的家庭成員的住所、工作地點或就讀的教育機構的附近範圍；（iii）禁止持有便利於再次實施家庭暴力犯罪的武器、物件或工具；（iv）禁止從事特定職業；和（v）強制命令參加家庭暴力特別預防計劃或接受心理輔導。該法的主要成果就是把家庭暴力犯罪列為公罪，即有關刑事訴訟程序的提起不再取於受害者的告訴。
124. 除《澳門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強制措施外，如有強烈跡象顯示嫌犯曾實施家庭暴力罪，法官亦可對嫌犯單獨或一併採取以下緊急強制措施，包括：如嫌犯與被害人同住，命令嫌犯遷出住所；禁止在指定範圍內逗留，尤其是被害人或與其同住的家庭成員的住所、工作地點或就讀的教育機構的附近範圍；禁止與某些人為伍、收留或接待某些人；禁止持有便利於再次實施家庭暴力罪的武器、物件或工具（第25條第1款）。
125. 關於警方接獲的涉及未成年人遭受家暴的個案數字，請參閱附件表31。根據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終院辦）的資料，2017年有1宗家暴個案牽涉1名12歲以下女童，嫌犯最終被判刑1年至2年，2018年有1宗家暴個案涉及2名女童（1名12歲以下，另一名12歲至16歲），兩項犯罪分別被判處1年至2年及2年至5年徒刑。
126. 第2/2016號法律第16條規定向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保護及援助措施，如暫時安置於社會服務設施、緊急經濟援助、緊急司法援助、免費獲得衛生護理服務、協助就學或就業、個人及家庭輔導、法律資訊及諮詢服務，以及保障其安全及安定生活所需的其他措施。
127. 根據該法律，社工局是負責協調家庭暴力預防工作、識別有關危險情況和執行法定一般保護措施的公共實體。社工局與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司警局）、衛生局、教青局、勞工局、房屋局及非政府組織建立了跨專業和跨界別的合作機制。
128. 如上文所述，社工局會向被侵犯或忽略的兒童提供院舍服務、各類型的諮詢服務，同時，會向檢察院檢舉案件以便其開展相應的司法程序及/或轉介他們到適當的部門/實體，以便受害人獲得援助、康復及重返社會。
129. 第2/2016號法律第6條規定公共實體以及任何提供醫護、兒童照顧、長者和殘疾人士服務或從事教學、社會服務或輔導業務的私人實體，如懷疑或獲悉發生家庭暴力的情況，皆有義務立即告知社工局。
130. 根據社工局提供的資料，自第2/2016號法律出台以來，分別有8、22和21名兒童遭受家暴，涉及28名女童和23名男童。
131. 第2/2016號法律第7條規定，社工局應就家庭暴力個案或所獲悉的相關危險情況建立中央紀錄，並持續更新，以達致下列目的：（i）收集供研究家庭暴力現象、特徵及趨勢所需的資料；（ii）識別家庭暴力的成因、行為模式及典型的社會和司法應對方式；（iii）開展有關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的適當活動。社工局將收集及分析相關數據，作為制定預防和打擊家庭暴力政策的參考資料，並適時調整服務資源及計劃，並會將記錄受家庭暴力影響家庭的經濟狀況、成因資料和數據，每6個月一次上載至社工局網站，向社會公佈，並刊登在年報上。
132. 社工局引入了評估/識別家庭暴力及其他家庭危機狀況的新措施，並於2016年設立了家庭危機支援服務網絡，以評估受害人遭受身體、精神和性虐待的風險，包括受虐的程度及歷史、重覆作出暴力/虐待行為的風險、其他潛在受害人的可能性，並採取相應的介入措施（跟進、危機管理及輔導措施）。
133. 2016年至2018年間，分別有8、22和21名遭受家暴的未成年人入住院舍。院舍根據未成年人的年齡、性別和具體需要提供適當的住宿服務。經驗豐富及細心的工作人員，包括看護和專業輔導員，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服務，例如心理支援、醫療保健、家庭聯繫、教育、康樂活動，並在他們離開院舍後持續跟進。
134. 另外，政府亦提供救濟措施。第2/2016號法律第16條規定了經濟援助的金額根據未成年人家庭的開支及經濟狀況而定。第6/98/M號法律《對暴力罪行受害人的保障》第2條訂定了向暴力犯罪受害人或其親屬（在受害人死亡的情況下）提供特別補償。
135. 2015年，在現有的3條由婦聯以及澳門明愛提供的熱線的基礎上，社工局增設了24小時家庭暴力熱線，提供24小時緊急援助服務及整合各項服務，包括院舍、兒童保護及向家暴受害人、其家庭成員及家暴行為人提供的輔導服務。
136. 不同部門亦持續舉辦有關家暴的培訓課程，涵蓋廣泛領域（例如法律、社會工作及心理）。請見附件表19的社工局培訓列表以及表32-33的治安警察局及司警局的培訓列表。
137. 社工局亦邀請專家就家庭暴力的問題發表意見，如研究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構想措施、改善各部門的職能合作機制，以及制訂關於懷疑個案的處理程序和通報指引。2012年進行了《澳門家庭暴力指標研究》，有助前線工作人員評估和識別家庭暴力的情況。為此，社工局於2014年擬定了《家庭暴力個案資料分析報告》。
138. 為推廣家庭價值觀、預防及打擊家暴和保護兒童的重要性，“幸福家庭系列活動”和“防治家庭暴力系列活動”已連續舉辦6年，吸引了超過140,909人次參與。
139. 以性虐待及性剝削形式針對兒童的暴力行為的相關內容將於第八部分詳述。

6、 殘疾，基本健康及福利（第6條、第23條、第24條、第26條及第27條第1、第2和第3款）
A. 殘疾兒童（第23條）
140. 《基本法》第38條第3款規定了對殘疾人士，包括殘疾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特別保護。現時主要法律框架包括第33/99/M號法令、第9/2011號法律《殘疾津貼及免費衛生護理服務的制度》、第3/2011號行政法規《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登記及發證制度》以及第8/2018號法律《聘用殘疾人士的稅務優惠》。
141. 在此需要強調上文曾提及的《康復規劃》和復康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142. 殘疾分為6個類型，分別為肢體、視力、聽力、智力、精神及語言殘疾，而按殘疾的嚴重程度則分為4級：輕度、中度、重度和極重度殘疾（第3/2011號行政法規第2條）。殘疾評估登記證的申請由兒童的法定代理人或代表他們的其他人（在特殊情況下）作出，有效期最長為5年（可續期）。
143. 出台的《康復規劃》涵蓋13個服務範疇：殘疾的預防和鑑定；醫療康復；學前訓練及托兒所；教育；工作、就業和職業康復；住宿照顧；社區支援；社會保障；殘疾人自助組織發展；無障礙建設（通道、設施和交通）；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康體及文藝活動；公眾教育。
144. 殘疾評估登記證持有人可申請殘疾津貼：普通殘疾津貼發給被評為輕度或中度殘疾的兒童；特別殘疾津貼發給被評為重度或極重度殘疾的兒童（第9/2011號法律第3條和第6條第1款）。無論普通殘疾津貼還是特別殘疾津貼，金額均有所提升，前者由原來的6,000澳門元增至8,000澳門元，後者由12,000澳門元增至16,000澳門元（第317/2016號行政長官批示）。對未滿4歲的幼兒，不論殘疾程度，一律發放相應於特別殘疾津貼的金額（第9/2011號法律第7條第6款和第3/2011號行政法規第4條第6款）。
145. 2013年至2018年間，如附件表34所示，殘疾兒童收取的津貼合計為44,033,000澳門元。相關受惠兒童人數及所獲得的援助資料，請參閱附件表35-36。
146. 正如前次報告所述，澳門特區政府根據第18/2003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向有殘疾成員的經援家庭提供特別援助，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147.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59及第61（d）段提出的建議，澳門特區特別重視殘疾兒童的早期發展，並根據他們的個人發展和康復情況，持續提供資源和特別援助。
148. 為達致及早診斷和及時治療，衛生局將對新生兒的聽力篩查服務擴大至全澳嬰兒，為有發育障礙的兒童提供診療服務，並為殘疾人提供復健訓練或轉介至其他機構接受復康服務。 
149. 值得提及的是，衛生局、教青局及社工局於2016年共同建立的“兒童綜合評估中心”。該中心向6歲或以下的兒童提供一站式綜合評估服務，旨在達致及早發現、及早評估、及早診斷和及早治療的目標。該中心亦向有殘疾兒童的家庭提供支援，以協助其克服和應對早期懷疑殘疾階段至復康期間的困難。於2016年、2017年及2018年，該中心按年分別錄得1,656、4,352和5,040使用人次。
150. 該中心亦致力縮短輪候診斷、功能評估、治療服務、教育安置及社會服務的時間，同時協助有關家庭解決在這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事實上，中心成立後，輪候評估時間由1年縮短到平均1個月內。截至2018年，該中心已處理超過3,000宗個案。
151. 衛生局於2017年成立了“兒童康復治療中心”，以便更有效地跟進評估後兒童的康復及治療情況。等候治療的時間大幅縮短，3歲以下或有較嚴重發育障礙者會在1個月內接受職業治療及語言治療。一般個案會安排在2個月內提供治療和康復訓練。中心成立前，相關的輪候時間為18至24個月。
152. 社工局轄下的“康復服務綜合評估中心”繼續為殘疾人士（包括兒童）提供跨專業的評估，並通過多種方式推薦合適的服務，支持復康機構提供相關服務，包括庇護所、中途宿舍、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暫托中心、日間訓練中心、職業康復和就業服務中心、社區外展服務、個案支援和諮詢服務、非緊急醫療、護送服務及復康穿梭巴士服務。
153. 目前有10間日間訓練中心、6間職業康復中心、4間早期訓練及教育中心、2項復康巴士/護送服務和2間綜合服務中心。
154. 關於復康院舍服務，目前有一家專為兒童而設的復康院舍，向15歲或以下有智力或肢體殘疾的未成年人提供膳食、住宿、專業治療和輔導服務。2013年至2018年間，分別有24、25、26、14、18及18名兒童使用服務。
155. 同時亦向殘疾兒童（視力、聽力、語言、肢體、智力、精神、多重殘疾及其他）提供復康院舍服務，詳見附件表37-39。
156. 此外，政府亦為自閉症或學習障礙兒童，以及有精神健康障礙的青少年開設專門計劃。“「Teen情」青少年心理健康促進計劃”，以有情緒困擾症狀或確診有情緒困擾的12歲至21歲青少年為對象，於2013年至2018年間，分別向5,710、4,989、5,428、3,915、3,024和6,414名青少年提供援助。同期，向兒童提供的早期介入服務按年分別錄得3,475、2,973、3,615、3,815、4,121和4,789名服務人次。
157. 為幫助15歲以上的殘疾兒童學習及獲得職業技能，政府向他們提供職業培訓項目。在暑假期間向特殊教育學校及融合教育學校的應屆高三畢業生及高二學生進行歷時三周，名為“工作體驗活動”的企業實習。該活動旨在讓殘疾學生通過實習了解實際工作環境，幫助他們從校園過渡到社會就業。附件表40展示有關活動的參與人次持續增長。
158. 另一方面，澳門特區深刻了解到為殘疾人士，特別是殘疾兒童融入社群而構建無障礙環境的重要性，持續不斷地改善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包括無障礙厠所、電梯、斜坡、輪椅通道、盲人通道或升降平台、供輪椅使用者使用的電梯觸控板、公共場所行人道上觸覺警告帶及公眾接待處的低枱面設計。2017年，政府向各部門發出《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
159.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29、第30及第61（g）段提出的建議，如早前所述，澳門特區政府不僅推廣及遵循有關兒童，尤其是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的反偏見政策，還通過多種途徑監控任何違反殘疾兒童權利的情況，如前述，包括司法途徑和准司法途徑（如廉政專員），以及復康事務委員會、婦兒委和社工局。
160. 此外，社會服務中心及社工局的前線工作人員受訓以立即通報他們所識別到的懷疑歧視個案。將會對每個具體個案的實際情況作出評估，並相應地採取適當措施、跟進及轉介。
161.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為提供援助、向公眾提供及收集訊息、意見、報告和投訴以及跟進個案而設置的熱線數量。在報告涵蓋期間，沒有接獲或識別到任何關於歧視兒童，包括殘疾兒童的個案。
162. 同樣地，如前所述，《學校運作指南》規範老師，學生輔導員及學生以非歧視為基礎的專業操守。同時，委託私人輔導機構向因受歧視而有情緒或精神問題的學生提供輔導服務。
163. 為加強家長對照顧殘疾兒童的認識及消除對兒童任何形式的歧視，相關培訓工作坊持續舉辦，詳見附件表16。

B. 生存及發展（第6條第2款）
164. 有關此方面的法律框架和提供的資料仍然有效。

C. 基本衛生及服務（第24條）
165. 先前的報告中有關此方面的法律框架和提供的資料基本保持不變。所有兒童，無論是難民、非法入境者、無證人士抑或本地居民，均可獲得衛生護理服務。 
166. 革新之處是第5/2016號法律《醫療事故法律制度》的出台，以保障公私營醫療服務的使用者和提供者的權益。2017年，“醫療爭議調解中心”及“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成立。
167. 為實現世界衛生組織倡導的“全民健康”的目標，衛生局透過衛生中心，提供產前保健、家庭計劃、兒童保健、成人保健、口腔保健、學生保健、健康教育和中醫服務，完善了初級衛生護理系統。
168. 關於產前和兒童保健，政府繼續提供專項保健服務，包括家庭計劃項目、免費的初級衛生護理服務，以及相關的藥物和設備（如例行身體檢查、婦科保健、子宮頸抹片檢查、新生兒的檢查、婚前和遺傳問題指導、懷孕控制方法、母乳餵哺、不育治療、遺傳病和性傳染疾病的預防）。2013年至2018年間，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分娩的產婦共有19,966人。
169. 衛生中心設有兒童保健門診服務，為13歲以下的本地兒童提供促進全面健康和預防疾病的服務，教導家長餵養及育兒的技能和知識，服務範圍包括︰（i）定期健康檢查及諮詢，（ii）疫苗注射；（iii）常見疾病治療，（iv）提供氟化物補充，以及（v）轉介至醫院或其他適合場所。
170. 關於產前及兒童保健方面的數據，請參閱附件表41。
171. 為減輕居民的醫療開支，針對全澳居民的醫療補貼計劃的相關補貼金額由2013年的500澳門元提升至2018年的600澳門元。有關兒童獲得醫療劵的數據，請參閱附件表42。
172. 關於向孕婦提供的援助方面，正如先前的報告所述，屬本地居民的孕婦可享有免費保健服務。在報告涵蓋期間，分別在2016年有1宗及在2018年有2宗孕婦死亡事件。關於孕婦（包括懷孕的未成年人）的數據及死亡率，請參閱附件表43。
173. 2013年至2018年間，分別有6,571、7,360、7,055、7,146、6,529及5,925名新生兒，其中分別有422、480、480、514、496和410名嬰兒出生時體重不足。
174. 關於兒童死亡率、胎兒死亡率和新生兒死亡率的數據，請參閱附件表44。
175. 疫苗注射計劃加入了新的疫苗，例如於2013年加入的人類乳頭狀病毒疫苗，向18歲或以下女性居民提供免費注射。在2018年，兒童的疫苗覆蓋率超過90%，詳見附件表45。
176. 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孕婦獲提供藥物預防、治療及相關服務，防止垂直感染以保障嬰兒健康。未有任何愛滋病病毒垂直感染（母親向子女）及14歲以下兒童感染愛滋病病毒的記錄。
177. 性教育的相關資料將於第八部分闡述。
178. 為鼓勵母乳餵哺，衛生局進行了大量工作。為支援母親應對在哺乳期間遇到的問題，衛生局設立了母乳餵哺熱線及進行產後護理/母乳餵哺跟進電話訪談。關於全母乳餵哺的嬰兒數據，請參閱附件表46。
179. 母乳餵哺互助小組與其他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合作，持續定期舉行會議，共同倡議、發展和推動母乳餵哺，從而不斷提高母乳餵哺率。請參閱附件表47。
180. “國際母乳餵哺周”繼續每年舉行，支持母乳餵哺的機構及已持續餵哺母乳超過6個月的母親會獲得嘉獎。衛生局還通過手機應用程式向公眾提供有關母乳餵哺的最新信息，包括母乳餵哺室的位置、即將舉行的會談/活動以及一般資訊。
181. 自2016年，公共部門開始設置母乳餵哺室。2018年，共有201間母乳餵哺室，詳見附件表48。
打擊濫藥及吸煙
182. 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而第9/2017號法律修改第5/2011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以加強控煙，尤其防止未成年人吸煙。詳情將於第八部分闡述。
183. 政府持續與禁毒委員會和有關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並一如既往地向兒童提供有關毒品和吸煙危害的教育，防止吸煙和藥物成癮，同時亦提供諮詢服務、電話熱線、治療方案及跟進機制。
184. 政府通過資助輔導服務，向學生提供不同的項目，包括“預防濫藥及吸煙”、“預防偏差行為”及“建立健康生活模式”，以推動他們養成健康的習慣。
185. 如先前的報告所述，健康教育在政府的健康政策中起着關鍵作用。“健康生活教育計劃”繼續為幼稚園三年級到小學的學生提供健康意識和預防濫藥的項目，使他們更加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益處和濫藥的危險。請參閱附件表49。
186. 社工局於2016年設立了“健康生活教育園地”，旨在促進健康生活方式，並通過各種文化、體育和藝術活動向兒童和父母傳遞禁毒信息。詳情請參閱附件表50。
187. 同樣地，衛生局與其他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動學生參加禁煙活動，以增強他們的參與度和使命感，使他們能為同齡人士樹立榜樣。請參閱附件表51。
188. 在教育方面，“道德公民教育”包括預防濫藥和預防吸煙的內容。對於初中學生，“智Cool攻略”項目將流行藥物與健康生活教育理念結合在一起，介紹了有關煙草、酒精、大麻、氯胺酮和冰毒的主題，提高學生對濫藥的認識，並加強了他們預防及解決問題、溝通和危機分析的能力。
189. 目前社工局轄下有4支社區青少年工作隊向處於危機或身處不利社會環境的危機青少年、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核心服務主要包括青少年生涯及職業發展、濫藥的支援服務和預防、社區支援計劃及外展活動。
190. 如先前的報告所述，治安警察局、司警局、衛生局及教青局共同建立的“與學生相關嚴重事件通報機制”仍繼續運作。
191. 社工局為吸毒人士，其家人和朋友提供戒毒診療、輔導和支援服務。2013年至2018年間，共有40名18歲以下人士接受服務。
192. 衛生中心設有戒煙評估及戒煙諮詢門診服務。2013年至2018年間，按年分別有37、15、3、2、6和4名未成年人尋求接受服務。請參閱附件表52。
精神健康
193. 在報告涵蓋期間，分別有109、144、124、158、193和243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未成年人。
194.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繼續通過面談或熱線為語言、學習、行為情緒或動作等方面提供諮詢，並將根據兒童的需求提供建議或進行進一步的評估。詳請請參閱附件表53。
7、 教育、休閒及文化活動（第28條、第29條、第30條及第31條）
A. 教育，包括職業培訓及指引以及教育目標（第28條和第29條）
195. 《基本法》保障了不受歧視的受教育權（第25條、第37條和第122條第2款）、教育機構的自主權，以及教學和學術自由（第121條第1款和第122條第1款）。這些權利亦得到一般性法律的保障。第9/2006號法律和最近通過的第10/2017號法律（取代了第11/91/M號法令），構成了澳門特區現行教育法律框架。
196. 在非高等教育中，政府繼續實施普及、義務和免費教育（第42/99/M號法令《對年齡介乎5歲至15歲之間之兒童及少年實行義務教育》以及第9/2006號法律的第20和第21條）。
197. 根據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3歲至9歲，10歲至14歲和15歲至17歲的識字率分別為34.4%，98.4%和99.9%，平均為63.4%，略高於2013年的平均識字率。
198. 2018年的公共教育開支約為11,629,867,000澳門元（其中非高等教育開支約為7,542,843,000澳門元），佔公共開支的14.5%。請參閱附件表54-55。
199. 為了提高教育質量，政府制定了《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2011-2020）》，明確訂立了以全面和包容的方式提高教育質量的目標，包括從幼稚園到中學教育，從特殊教育和回歸教育到職業教育，聚焦於學生在身心和社會層面的健康發展。
200. 此外，政府一直積極推動課程改革，並建立旨在促進所有學生得到發展的課程體系。自2014年以來有序頒佈課程法規，具體內容包括學習領域的發展，上課時間和課餘活動的規範化，確保學生得到全面和均衡發展，充分發揮學生的個性。
201. 除傳統科目外，“品德與公民”、“體育與健康”和“藝術”也被列為必修課，以促進學生的創新思維，關愛環境，健康生活和對藝術的觸覺。
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包括特殊教育
202. 截至2017/2018學年，有57所學校提供幼兒教育、59所提供小學教育和43所提供中學教育。學生和教職員的人數分別為75,579人及6,397人。有關非高等教育的數據，請參閱附件表56-62。
203.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79及第80段的建議，應當指出的是，在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間，不同教育階段的學業完成率高，而輟學率和留級率則同比有下降趨勢。這是因為政府制定了“離校生通報機制”及為離校生提供支援服務，例如教青局提供的“學位諮詢及安排服務”和“校園適應學習計劃”。請參閱附件表63-64。
204. 學生因懷孕而輟學的個案極少。當出現這種情況，教青局會探訪有關學生，了解他們的生活條件，並提供輔導服務以及其他必要援助。此外，“學位諮詢及安排服務”可幫助輟學學生儘快恢復接受適當教育。
205. 關於向因懷孕而中止學業的女童提供的援助，請參閱附件表65。
206. 正如先前的報告所述，在非高等教育系統中，政府建立了免費教育學校系統，由公立學校和受資助的私立學校組成。向私立學校補貼的免費教育津貼（經修訂的第19/2006號行政法規《免費教育津貼制度》）有所調升（第69/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間，津貼總開支約為9,968,830,000澳門元。請參閱附件表66。
207. 政府亦向學生提供書簿津貼（第29/2009號行政法規《書簿津貼制度》），並大幅調升津貼金額。在2018年，政府向幼兒教育，小學教育和中學教育學生發放的津貼金額分別為2,200澳門元、2,800澳門元和3,300澳門元（第68/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請參閱附件表67。
208. 對於不屬於免費教育學校系統的學生（第20/2006號行政法規《學費津貼制度》），政府繼續向他們發放學費津貼，津貼金額持續調升（第70/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共有50,863人受惠，總開支約為988,750,000澳門元。請參閱附件表68。
209.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對於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政府繼續透過學生褔利基金維持向他們發放學費援助、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經修訂的第134/2010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間，共有320人次獲發放學費援助。相關津貼及金額，請參閱附件表69-71。
210. 關於非本地居民學生接受正規教育的情況，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間，分別有850、997、1,086、1,037和1,090名學生。
211. 對於新移民、非本地居民或少數族裔的學生，政府設立了《輔助新來澳學生學習計劃》，提供輔導課程以協助他們學習和適應本地的課程和學校生活。2013年至2018年間，分別有399、633、546648、889和1,003名學生上課。
212. 為了促進違法青少年和青少年囚犯重返社會，懲教管理局（懲教局）與教青局和本地教育機構合作，為他們提供回歸教育和各種專業課程。相關資料將於第八部分闡述。
213. 為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和鼓勵成績優秀的學生繼續接受高等教育，政府制定了《大專助學金計劃》，提供貸學金、獎學金、住宿貸款和旅費貸款。
214. 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間，共有32,600名學生（13,613男18,987女）受惠，總金額達1,391,085,328澳門元。另外，共有5,292名學生（2,733男2,559女）受惠於《利息補助貸款計劃》，總金額為27,147,530澳門元；而獲得《優秀學生修讀教育課程資助計劃》資助的學生有1,314人（220男和1,094女），總金額為97,657,000澳門元。 
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
215. 需要重申的是，正如第9/2006號法律所規定的不受歧視的受教育權的一般原則和政府推動受教育機會平等的義務，政府認為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的主要政策，特殊教育的課程、教材、教學方法和考核需要根據每個學生的性格特點去調整（第9/2006號法律第3和第12條以及第33/96/M號法令）。
216.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61（d）段的建議，3歲至21歲的非高等教育學生如被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教青局轄下的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將為其進行評估並作出適當的教育安置。請參閱附件表72。
217. 近年來，政府一直透過各種資助支持特殊教育的發展，例如：優化師生比例；招募教室支援人員；建立特殊教育團隊；提供健康的早餐、午餐、接送服務，以及其他護理/培訓服務。請參閱附件表73。
218. 在2017/2018學年，每名特殊教育學生的補貼金額是非特殊教育學生的5倍以上。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間，特殊教育補貼按年分別為32,338,576澳門元，38,402,156澳門元，50,496,644澳門元，57,263,177澳門元和64,468,836澳門元。
219. 《學校運作指南》明確規定，學校須為特殊教育學生而在學習環境、教學措施方面進行調整和提供協助，包括採用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允許使用適當的答題方法以及為有肢體、視覺、聽覺或智力障礙的人士建立無障礙校園環境。
220. 就結論性意見第61（e）段的建議，政府設立了《融合教育資助方案》。根據上述方案和教育發展基金的《學校發展計劃》，採取了許多措施來鼓勵主流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融合教育，包括為提供融合教育的學校提供額外的資助，資助學校創造無障礙的學校環境、購買輔助學習設備及舉辦推廣活動。教青局亦鼓勵學校建立由教師、學生輔導員和相關專業人士組成的融合教育小組，以促進彼此之間的合作。
221. 在報告涵蓋期間，融合教育的開支從2013/2014學年的38,591,900澳門元大幅增加到2017/2018學年的97,220,250澳門元，總開支金額為332,155,200澳門元。請參閱附件表74。
222.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54段的建議，應強調的是，如附件表75所示，從事殘疾兒童工作的相關專業人員人數穩定增長。
223. 此外，如附件表76所示，政府資助非政府組織派遣學生輔導員到學校提供輔導服務的資助金額也有所增加，這與結論性意見第55段的建議相符。
224.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61（g）段的建議，教青局持續舉辦“融合教育教師證書培訓課程”及針對特殊教育工作者的主題培訓，教導他們如何協助殘疾學生及提供融合教育。詳見附件表77。
225. 同樣地，如附件表78-79所示，亦向治療師提供專門培訓，以及針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考核工具的使用資格培訓。
226. 特殊教育學校和非政府組織亦獲提供資助以派遣巡迴支援導師到提供融合教育的學校，以支援教師並跟進融合生的學習狀況。請參閱附件表80。
227. 經過過去幾年的努力和資源投入，從2013/2014學年到2017/2018學年，非高等教育系統的融合生人數從565人增至1,137人，佔2017/2018學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總數的60%以上。請參閱附件表81。

高等教育
228. 新的第10/2017號法律就澳門特區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活動、組織和運作以及澳門特區以外的高等教育機構的活動的一般原則作出規定，其中包括學術自主和教學自主的原則以及強調平等和不歧視原則（第4、第7和第8條）。
229. 政府通過了第18/2018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規章》及第19/2018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學分制度》，同時成立了高等教育委員會以促進政府與高等教育院校之間、院校與院校之間的溝通與協調，以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第15/2018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委員會》）。
230. 另外，亦設立了高等教育基金以支持高等教育發展和提高教育質量，並通過了《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第17/2018號行政法規）。
231. 根據高等教育局提供的資料，2017/2018學年共有10所高等院校(4間公立及6間私立)，共有33,098名學生。關於學生及師生比的數據，請參閱附件表82-83。
232. 值得提及的是，本澳各高等教育機構均採取多項措施促進殘疾人士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制定身心障礙學生入學政策、特別考試安排及支援指引；設立學生身心障礙委員會及安排提供支援服務的協調員，並設有支援服務網頁；鼓勵其他學生參與志願者計劃，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日常幫助；完善無障礙設施及學習設備等。
233. 2013/2014學年和2017/2018學年間，分別有19名（16男3女）、19名（16男3女），22名（17男5女），19名（13男6女）及22名（14男8女）殘疾學生就讀高等教育課程。
234. 為減輕學生的負擔，政府自2011/2012學年起向在澳門特區或海外就讀高等教育的本地學生提供學習用品津貼（第 4/2012號行政法規《2011/2012學年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相關金額亦有所調升，於2017/2018學年津貼金額為3,000澳門元（第4/2018號行政法規《2017/2018學年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間，共有163,597人次受惠，涉及開支490,791,000澳門元。請參閱附件表84。
職業培訓
235. 正如前次報告所述，根據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分為正規教育和持續教育。後者涵蓋職業培訓，返校計劃以及家庭和社區教育。2013年至2018年期間，職業培訓機構的數量大幅增加，按年分別有172、209、241、284、355和444間。
236. 政府持續向15歲以上人士提供各種職業培訓計劃。2013年至2018年間，共有774名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參加了83門職業培訓課程。詳見附件表85。
237. 政府亦為希望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提供各種職業培訓計劃。勞工局特別設立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徒培訓，培訓對象為14歲至24歲已完成初中教育的人士。在為期兩年的培訓中，受訓者將獲得相關的職業技能及實踐經驗，並在完成培訓後獲得相當於中學畢業資格的學歷。
238. 為進一步協助青年人就業，勞工局定期舉辦“青年職業博覽會”和“工作體驗活動”，以提供職業規劃、諮詢和面試技巧。在報告涵蓋期間，共向3,195名未成年人提供服務。請參閱附件表86。

B. 休息、休閒、娛樂和文化藝術活動（第31條）
239. 關於文化方面，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的出台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上述公約均適用於澳門特區），並有助鞏固澳門特區的文化遺產政策。
240. 文化局是負責落實文化政策規劃的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如市政署、教青局、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實體（如澳門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推動文化、文化生活和多元文化（第20/2015號行政法規《文化局的組織及運作》）。
241. 文化局提供的文化服務包括演藝學院、歷史檔案館、演甄審委員會、文化設施（31個），例如澳門文化中心、澳門藝術博物館和分別於2016年和2018年新增的澳門當代藝術中心‧海事工房1號和海事工房2號（多功能展演空間）以及戀愛‧電影館（2017年）。
242. 澳門特區的基礎建設和設施數目不斷增加，截至2018年12月，共有25間博物館、6間電影院設有17間放映室、7間劇院、78間公共圖書館及閱讀室。
243. 公共圖書館網絡持續改善，增加圖書/期刊、電子資源（如電子書、電子雜誌報紙和電子資料庫：http://www.library.gov.mo/zh-hant/library-collections/e-resources）以及多媒體材料（藍光光盤/光盤/ DVD/ VCD/ CD）。2013年至2018年間，為兒童及家長舉行了74項活動，包括專題訪談、展覽、閱讀工作坊、親子故事講解會，累計58,326名參與人次。
244. 為保證所有居民（包括兒童）能充分參與文化生活，政府繼續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兒童免費參觀大部分紀念館，同時致力消除任何身體、社會或溝通障礙，以鼓勵社區參與文化活動和啟發創造力。
245. 除了學校課外活動和各民間非政府組織提供的不同休閒和文化活動外，政府繼續為兒童提供一系列的娛樂和休閒活動，包括舞蹈、音樂會、綜藝表演、戲劇、電影、展覽等。
246. 2013年到2018年間，文化局舉辦了約300項活動共有48,000參與人次，包括節假日期間在文化遺產場所舉辦的工作坊、表演和講座，旨在豐富兒童及其父母的文化體驗。
247. 教青局持續與文化局及市政署在此領域緊密合作，特別是澳門中樂團及澳門樂團在學校舉行的音樂會、以兒童或學生為對象的文娛康樂藝術活動、音樂劇工作坊、表演藝術、文化遺產計劃、圖書館周及故事講解會。詳見附件表87-93。
248. 2013年至2018年間，涉及兒童的文化活動開支持續增長，從2013年的11,117,649澳門元增至2018年的15,625,446澳門元。請參閱附件表94。
249. 與此同時，政府努力為兒童提供和增加活動場所和設施，並調整青年中心和教育活動中心的開放時間。市政署轄下目前共有7個活動中心開放予公眾（包括兒童），以提供各種文化、休閒和娛樂設施，例如展覽區、禮堂、圖書館、學習及IT區域（設有免費電腦及互聯網服務）以及室內體育設施，例如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室及閱讀室。2013年至2018年間，共有超過669萬使用人次。此外，共有34個兒童遊樂場，其中包括35個兒童遊樂設施。
250. 此外，教青局亦為學生組織了各種休閒、體育、文化和藝術活動，包括每年舉行的校際文娛比賽（戲劇、歌詠和舞蹈）以及學校音樂表演。2013年至2018年間，按年分別有282,121、235,786、236,835、278,301、263,382和345,380人次參與休閒、體育、文化和藝術有關的活動。
251. 在“學生藝術教育普及計劃”下，教青局繼續每年向不同年級的學生提供不同主題的文化藝術活動，包括視覺藝術（小六）、木偶劇（初一）、戲劇（初二）、中樂（初三）、西樂（高一）、舞蹈（高二）及中國戲曲（高三）。2013/2014學年至2018/2019學年間，按學年參加上述計劃的學生人次分別為26,227、23,245、22,571、19,803、22,421和23,155。
252. 近年政府推廣開放校園，鼓勵更多學校開放設施及場地予社區，特別是兒童使用。
體育及休閒活動
253. 在體育活動方面，“大眾體育”是政府的一項長期政策，其中優先考慮的是在不歧視的情況下向所有人（尤其是兒童和青年）推廣體育、休閒和運動，以及促進健康的生活方式。體育局是執行這一政策的主要政府部門，單獨或與其他部門（如教青局）或實體和非政府組織一起推動體育運動。
254. 為滿足市民，尤其是兒童的需求，政府提供各種“大眾體育”活動，包括不同主題的大眾體育活動、大眾體育健身興趣班和暑期活動，以便他們自小養成健康習慣，並從中了解體育運動對他們的好處。相關參與人次，請參閱附件表95。
255. 2013年至2018年間，“大眾體育”活動的開支從2013年的29,182,500澳門元增加到2018年的38,623,906澳門元，詳見附件表96。
256. 設施及基建的數量持續增長，共有45個廣泛分佈的公共體育設施（澳門區24個、氹仔區10個、路氹/路環區11個），大部分均配備無障礙設施，免費對公眾開放或象徵式收費。公共體育設施網絡包括11個泳池、3個水上活動中心、1個小型賽車場、1個保齡球場，另外亦有超過10個體育館/體育中心及多個與其他單位機構合作的體育設施，對外開放予公眾使用。
257. 截至2018年，在體育局登錄的體育社團包括有57個體育總會及992個體育會。體育總會負責統籌其屬下體育會開展青少年體育活動。
258. 體育局亦向推廣體育運動的非政府體育組織提供資助，例如球類體育會、武術體育會、水上活動體育會和田徑體育會。體育局透過技術支援及資助方式協助體育總會開展各項體育賽事及培訓活動，於2018年體育總會共獲得142,079,079澳門元資助。
259. 長者、殘疾人士、婦女和兒童繼續可參加“大眾體育”活動及親子活動。政府亦每年舉行專題體育運動，例如“婦女體育嘉年華”、“全澳殘障人士運動日”、“親子運動日”和暑期體育活動。
260. 為加強青少年對體育運動的興趣，目前，共有7間青少年體育訓練學校（包括足球、網球、乒乓球、武術、保齡球、空手道及壁球）與不同的非政府體育組織合作。這些訓練學校面向5歲至18歲的青少年，旨在培養青年運動員。2013年到2018年間，所有青少年體育訓練學校的學生總數達到了13,535人次，詳見附件表97。
261. 在報告涵蓋期間，體育局組織體育代表團參加了大型的綜合運動會和青少年體育活動，例如亞洲青年運動會，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青年運動會，該等運動會作為青少年運動員展示自己實力的平台，為本澳青少年運動員提供了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運動員競爭和分享經驗的機會以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2013年至2018年間，共有2,840人獲得體育局的培訓津貼，金額合共為24,673,390澳門元，而2,655名青少年運動員則獲資助參加254項青少年體育賽事，資助金額合共26,703,940澳門元。
262. 體育局與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於2017年及2018年合共舉辦了3場活動，涉及93,200青少年人次，三項活動分別是“奧運金牌運動員訪澳系列活動─星夢飛躍”、“奧運金牌運動員訪澳系列活動─活力行2017”及“奧運金牌運動員訪澳系列活動─活力行2018”。
263. 值得指出的是迎雁軒於2016年成立，向外僱及其子女提供支援，包括適應服務、培訓課程、講座及義工服務，以協助他們適應本地生活。請參閱附件表98。


8、 特別保護措施（第22條、第30條、第32至36條、第37條（b）至（d）項、第38條、第39條和第40條）
A. 難民兒童及無證兒童（第22條）
264. 關於承認及喪失難民地位的法律框架（第1/2004號法律）維持不變。申請人須被告知其具有的權利，包括：可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聯絡、獲傳譯員幫助、獲法律保護、其資料被保密、獲得免費的法律諮詢、將其配偶及子女納入申請範圍、取得基本的生存條件（如膳食、住宿和每月經濟援助）及特別支援（如醫療服務、未成年人入學）。必要時，申請人包括其子女在獲得難民地位後仍可維持有關社會和經濟援助。
265. 2013年至2018年間，難民事務委員會只收到1份涉及1名未成年人的難民家庭申請。上述申請被拒絕後，申請人隨即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有關申請直至2017年11月21日仍在審理中，之後申請人撤回申請並返回其原居地。
266. 在報告涵蓋期間內，社工局向難民申請人提供了經濟援助，涉及金額總計1,394,960澳門元。請參閱附件表99。
267. 2013年至2018年間，社工局向1名無證兒童提供了經濟援助（12歲以下女童），涉及金額總計36,291澳門元。關於無證兒童受惠於院舍服務的資料，請參閱附件表100。
268. 社工局亦會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將個案轉介至衛生局、教青局或其他部門跟進。

B. 經濟剝削，包括童工（第32條）
269. 關於僱用未成年人的規定及先前的報告所述的資料仍然有效。
270. 在私營部門方面，最低聘用年齡仍為16歲（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15條），且仍然禁止未成年人提供特定類型的工作(第343/2008號和第344/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及禁止在晚上9時至翌日上午7 時間提供工作。不同的是，如以往所述，在公營部門方面，最低就業年齡為18歲（第87/89/M號法令《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11條）。
271. 值得重申的是，僱主須在與未成年訂立合同之日起計15日內將有關事宜通知勞工局，以便該局對有關未成年人的聘用狀況作出監察（第7/2008號法律第31條）。
272. 2013年至2018年間，勞工局合共接獲1,028個關於聘用未成年人的通知，所涉及的未成年人合共3,319人次，其中年滿16歲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3,246人次，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73人次；大部分所從事的行業為酒店及飲食業，佔總人次的78%。請參閱附件表101。
273. 澳門特區政府繼續透過針對性措施，致力消除童工問題。事實上，為了讓未成年人在投身工作前能夠對個人勞動權益有所認識，以防受騙和被剝削，勞工局（經常與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政府部門）透過不同渠道，包括講解會、電視、電台、社交平台（微信、臉書）、簡明生動的圖文包、宣傳單張及海報等，宣傳第7/2008號法律規定的勞動權益。
274. 2013年至2018年間，勞工局合共開立584宗涉及1,093項僱用未成年人的輕微違反和行政違法的個案，當中有7宗個案（涉及11項輕微違反）送交法院跟進。詳情請參閱附件表102-104。
275. 因應暑假期間會有較多青少年尋求工作，自2017年起，勞工局聯同治安警察局在各學校舉辦了13場“暑期工陷阱”的講座，為1,681名學生講解勞動權益以及其他應該注意的資訊，以防青少年誤墮求職陷阱。此外，2016年至2018年間，勞工局聯同法務局針對14歲至29歲人士，舉辦了3項法律推廣活動，共有102名參與者。

C. 利用兒童從事非法生產和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的行為（第33條）
276. 第10/97/M號法律《吸煙的預防及限制制度》已被第5/2011號法律取代，第17/2009號法律仍然有效。
277. 第5/2011號法律擴大禁煙範圍，加強對煙草製品標籤和包裝的控制；明確禁止煙草的廣告、促銷和贊助；進一步規範煙草製品的成分；制定與煙草依賴和戒煙有關的措施；並增加了當局的監督和懲罰的權力。其主要目的是：（1）防止接觸煙草或其煙霧；（2）規範煙草製品的成分；（3）規範有關煙草製品的資訊；（4）宣傳和教育公共衛生；（5）禁止煙草的廣告、促銷和贊助；（6）制定有關降低煙草需求和供應的措施。
278. 第5/2011號法律明確禁止向18歲以下的人士出售煙草製品，從而保護未成年人免受煙草的侵害。銷售煙草製品的地點應以明顯的方式張貼告示，禁止向18歲以下的人士出售煙草製品。將兒童和青少年的主要活動場所列為禁煙範圍。如前所述，衛生局與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持續投入資源以教育兒童關於煙草的危害性。
279.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第5/2011號法律其後被第9/2017號法律修訂，有關修訂涉及若干與控制吸煙有關的規定，包括：僅限機場與娛樂場設有指定吸煙區以擴大禁煙區域；規定在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完全禁止吸煙；禁止一切形式的煙草廣告和促銷；禁止在商店中公開展示煙草製品。此外，在公共汽車站和的士站10米範圍內禁止吸煙，法律新增規定–第5-A條（電子煙的消費），以擴展監管範圍至電子煙。
280. 打擊販運毒品和吸毒成癮一直是政府首要關切和持續的任務。第17/2009號法律及其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的附隨清單已被第4/2014號法律及第10/2016號法律更新。後者對第17/2009號法律作出重要修訂，以及新增4條條文。
281.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舉例而言，為打擊販賣毒品，將販賣毒品罪的最低刑罰從3年徒刑提高至5年（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同時，為了預防和壓止吸毒成癮問題，將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的刑罰從3個月徒刑增加到3個月至1年徒刑，如處以罰金，罰金日數則從60日改為60日至240日（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
282. 新增了第21-A條關於法人的刑事責任。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須對下列人士以該等實體的名義及為其利益而實施的犯罪負責：（1）其機關或代表人；或（2）授予被授權人權力的人故意違反本身所負的監管或控制義務，而讓被授權人實施該犯罪。上述行為可處以罰款或解散法人，以及被處以附加刑罰，有關附加刑可由禁止從事某些業務為期1至10年至永久封閉場所。 
283. 第17/2009號法律新增第27-A至27-C條，提供了收集尿液樣本的可能性。如有強烈跡象顯示有人在特定地方（如酒店、酒吧、餐廳、影演場所)又或交通工具內不法吸食毒品，且經司法當局許可，可以收集尿液樣本。刑事警察機關仍可在沒有司法當局許可的情況下收集尿液樣本，只要：（1）有理由相信延誤收集尿液樣本，將對發現事實真相或對證據的確保構成損害；或（2）涉嫌人在有理解能力下以書面方式表示同意收集其尿液樣本，或如涉嫌人未滿16歲，則該同意須依次由其父或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該人的實體作出。在第一種情況下，須立即將所實施的取檢措施通知有權限司法當局，以便其在72小時內審查該措施，否則該措施無效。
284. 上述的尿液樣本收集必須遵循一些規則，即在一定範圍內尊重未成年人的尊嚴及其隱私，並且應盡可能指定與該未成年人性別相同的人員收集尿液樣本。未成年人或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監護人有權被知會檢測結果，並有權要求複檢。
285. 根據保安司司長辦公室資料，2013年至2018年間，共有31名（24男7女）年齡介乎12歲至17歲之間的未成年人從事非法生產和販運毒品；根據檢察院的資料，2016年至2018年間，依據第17/2009號法律控訴了6宗案件，涉及6名（4男2女）年齡介乎16歲至17歲的未成年人。有關法院就此方面提供的資料，請參閱附件表105-106。

D. 性剝削和性虐待（第34條）
286. 如先前的報告所述，任何關於兒童的決定、政策及措施，都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主要原則。
287. 應當強調的是，澳門特區政府對涉及兒童的性罪行採取零容忍的立場。在保護兒童免受性剝削和性虐待的方面，主要的變更是第8/2017號法律修改了《刑法典》的規定，擴大了關於對未成年人實施侵犯性自決犯罪的範圍，從而加強對人（特別是未成年人）身心完整性的保護。
288. 第8/2017號法律修改了《刑法典》第157 條（強姦）、第158條（性脅迫）、第159條（對無能力抗拒的人的性侵犯）、第161條（性欺詐）、第166條（對兒童的性侵犯）、第167條（對受教育者及依賴者的性侵犯）、第168條（姦淫未成年人）、第169條（與未成年人的性慾行為）、第171條（加重）、第172條（告訴）和第173條（親權的停止）的規定。
289. 主要的變更是在刑事條文中刪除關於行為人性別的提述；明確規範肛交和口交行為；加入有關強迫受害人忍受他人對其作出的重要性慾行為或對其自身作出重要性慾行為以及強迫他人忍受被身體某部分或物件插入陰道或肛門的內容。
290. 舉例來說，第166條第1款經修改後，行為的範圍予以擴大，涵蓋與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作出重要性慾行為，或對其作出此行為，又或使其與行為人、第三人或對其自身作出此行為（此前僅涵蓋與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作出重要性慾行為，又或使其與他人作出重要性慾行為）。同樣地，第166條第3款規定的範圍也加以擴大，包括與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性交、肛交或口交，或使其與行為人或第三人作出該等行為，又或使其忍受被身體某部分或物件插入陰道或肛門，行為人處3年至10年徒刑。
291. 此外，第8/2017號法律將3種行為定為獨立的犯罪，在《刑法典》新增3項刑事規定：第164-A條（性騷擾）、第169-A條（與未成年人進行性交易）和第170-A條（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
292. 原由《刑法典》第166條第4款b項規範的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現由第170-A條第1款予以規定：不論未成年人的年齡，（1）利用或引誘未成年人參與色情表演；（2）利用或引誘未成年人且不論以何種載體錄製色情照片、影片或錄製品；（3）以任何名義或任何方式，生產、發售、銷售、進口、出口或散播，又或為上述目的而取得或持有上述物品，行為人處1至5年徒刑。
293. 以任何名義或任何方式，傳送、展示或讓與，又或為上述目的而取得或持有上述物品者，處最高3年徒刑（第170-A條第2款） 。
294. 以第170-A條第1款和第2款的行為作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利者，分別處2年至8年和1年至5年徒刑（第170-A條第3款）。
295. 隨著第8/2017號法律出台，第6/97/M號法律《有組織犯罪法律制度》亦增加了有關“兒童色情”的罪行，對操縱賣淫、淫媒以及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的黑社會予以處罰。
296. 隨着新增的《刑法典》第169-A條，關於兒童賣淫犯罪的第170條（作未成年人之淫媒）的規定亦得以完善。
297. 第169-A條（與未成年人進行性交易）規定，行為人自己又或透過第三人藉給付或承諾給付報酬或其他回報，與14歲至18歲的未成年人進行重要性慾行為，處最高3年徒刑。如上述重要性慾行為是性交、肛交或口交，又或是以身體某部分或物件插入陰道或肛門的行為，則行為人處最高4年徒刑。
298. 此外，亦將第158條和第159條規定的罪行定為公罪。除屬第161條、第162條、第164-A條和第169條規定的犯罪且引致被害人自殺或死亡者外，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犯罪仍屬半公罪。然而，如被害人屬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檢察院須依職權開展有關訴訟程序（第172條）。
299. 除了《刑法典》第171條所規定的加重情節，在法定犯罪情節下（第166條第4款、第169-A條、第170條和第170-A條），倘若被害人是行為人的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直系血親卑親屬、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二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又或者被害人受行為人監護或保佐，相關刑罰的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第171條第1款）。 此外，若被害人為未滿16歲，則對強姦（第157 條）、性脅迫（第158條）、未經同意之人工生育（第162條）、性騷擾（第164-A條）和暴露行為（第165條）規定的刑罰，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300. 根據第173條（親權的停止）的規定，對因犯第157條至第170-A條所指的罪行而被判刑者，經考慮該事實的具體嚴重性，以及該事實與行為人所行使的職能之間的聯繫後，得停止其行使親權、監護權或保佐權，為期2年至5年。
301. 值得重申的是，如屬審理涉及被害人為未滿16歲的性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則訴訟行為不公開進行（《刑事訴訟法典》第77條第4款）。
302. 就結論性意見第46（b）段的建議，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關於強姦案件（《刑法典》第157條）的數據（附件表107及表108）。
303. 關於兒童的性侵犯案件（《刑法典》第166條），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數據（附件表109及表108）。
304. 關於姦淫未成年人案件（《刑法典》第168條），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數據（附件表110及表108）。
305. 關於淫媒和作未成年人之淫媒案件（《刑法典》第163條和第170條及第6/97/M號法律第1條第1款d項），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數據（附件表111及表108）。
306. 關於性脅迫案件（《刑法典》第158條），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數據（附件表112及表108）。
307. 在第8/2017號法律修改現行《刑法典》並引入第164-A條後，性騷擾被定為獨立罪行。此前，性騷擾是根據《刑法典》第175條（侮辱罪）的規定予以懲處。
308. 關於性騷擾案件（《刑法典》第164-A條），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數據（附件表113及表108）。
309. 關於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案件（《刑法典》第170-A條），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數據（附件表114及表108）。
310.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46（e）段的建議，為了協助和滿足未成年受害人的需求，他們獲提供一系列的援助，包括臨時安置、經濟援助、免費衛生護理服務、協助就學、個人及家庭輔導、法律資訊及諮詢服務、法律援助，以及保障其安全及安定生活所需的其他保護及援助措施。2013年至2018年間，有28名遭受性虐待的未成年受害人獲得有關援助。請參閱附件表115。
311.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46（c）段的建議，特區政府一直以“預防為先、教育為重”的原則打擊針對未成年人的性暴力和虐待。
312. 教青局與學校，包括學生輔導員，家庭和社區合作，在課程中引入性教育，建立工作團隊以處理性教育，並開發教育資源，建立有利於促進價值觀的環境，以及讓學生認識兒童及青少年兩性關係和健康性行為。
313. 教青局自2015/2016學年開始逐步落實《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與《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規定學校開設諸如“品德與公民”、“常識”及“自然科學”等科目，以涵蓋以性教育為主題的課程。同時，透過《學校運作指南》，要求學校將“性教育”定為學生輔導與學校德育的重點工作。
314. 事實上，於2015/2016學年，推出“品德與公民”教材及“性教育教學輔助教材”，向學校提供專門且系統性的資源，供參考及使用。
315. 此外，教青局持續提供相關專業培訓，協助學校制定工作規劃，資助學校開展校本培訓，並透過“學校性教育支援計劃”組織專家和學者入校為教師提供指導。
316. 2013年至2018年間共舉辦了20場課程和活動，以提升學生關於性權利和性自決的意識。請參閱附件表116-117。
317. 教青局透過合辦社區大型推廣活動、舉辦入校巡迴話劇、製作性教育巡迴展、製作縮微膠卷和教育電視節目等形式廣泛宣傳價值觀、健康性行為和促進性教育，以提升學生有關防範性侵、自我保護與尊重他人等意識。2013/2014學年至2017/2018學年間，入校巡迴話劇活動共約14,700人次參加，而推廣活動共約56,400人次參加。
318. 在家庭層面，教青局持續舉辦面向家長及親子的性教育活動，並為向需要輪班工作的雙職家長提供培訓，以確保親子性教育的重要作用得以發揮。教青局亦製作了《性教育家長小冊子》及家長性教育圖文包。
319. 為推廣兒童自我保護及預防性侵的知識，社工局定期或透過資助非政府組織向兒童及其家庭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及社區活動。2013年至2018年間，該等活動共錄得多於56,898參與人次。詳見附件表118。
320. 同樣地，社工局為不同群體（例如社工、心理輔導員、醫護人員及教師）舉辦各類培訓活動，以增強他們在保護兒童及預防性侵兒童方面的知識，該等培訓活動共錄得約2,600參與人次。詳見附件表119。
321. 關於舉報懷疑性侵、與性相關的不當行為或內容方面，就結論性意見第46(c)段的建議，學生輔導員持續在學校舉辦不同主題（包括性教育、自我保護等）的預防性及發展性學生輔導活動，亦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輔導。作為其中一項兒童友善舉報措施，兒童可透過面談、電話、電郵、專題網頁留言等渠道向學校教學人員、駐校學生輔導員以及各指定輔導服務中心就上述事宜作出舉報及投訴。
322. 值得強調的是，教青局聯同社工局、治安警察局、司警局及衛生局建立了“與學生相關嚴重事件通報機制”，處理和跟進校園發生的暴力及性侵案件。
323. 當上述機制的任一方接到通報個案，上述機制將啟動，部門將按各自職能分工跟進投訴。教青局會聯絡學校、受害人及學生輔導員以了解事件、與他們商訂跟進計劃及提供適切援助，包括心理輔導及支援措施，在必要時亦會轉介予專門機構跟進。
324. 上述通報機制中，司警局在加強兒童/學生、父母以及教育機構（教師、學生輔導員及職員）的知識方面具重要作用，該局一直到各所學校舉辦專題講座，例如以“預防性侵及求助方法”為題的防罪講座，一方面提高學生的自我防護意識，亦讓家長、教職員工了解對此類情況/事件的正確處理方法。
325. 值得指出的是，司警局會安排曾接受兒童詢問技巧培訓的女性刑事偵查員於專設的兒童活動學習室內與受害兒童會晤，使其在輕鬆、無心理壓力下講述案情，以便釐清案件真相及收集證據，並將潛在的犯罪行為人繩之於法。

E. 買賣、販運及綁架兒童（第35條）
326. 正如先前的報告所述，《刑法典》第 153-A 條（由第6/2008號法律《打擊販賣人口犯罪》新增）訂定販賣人口（包括兒童）犯罪，涵蓋以性剝削、勞動剝削或販賣器官和人體組織為目的的販賣人口。上述制度配合規範相關事宜的適澳國際條約予以執行。
327. 在現代國際概念的前提下，只要證明犯罪受害人為兒童，便無須考慮手段要件（具備行動和目的便足夠），從而加強保護兒童，並且對任何販賣兒童犯罪行為作出較重的刑罰，也訂定了當受害人少於 14 歲時的特定加重刑罰。此法律考慮到兒童本身的脆弱特質，致使其更容易成為受害人而特別需要予以保護。
328. 正如先前的報告所述，針對販賣人口犯罪的域外司法管轄權和法人的刑事責任，法律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分別為經第6/2008號法律修改的《刑法典》第5條第1款b項和第6/2008號法律第5條）。
329. 與涉及未成年人性犯罪的案件類似，涉及販賣未成年人犯罪的審判亦不會公開進行（《刑事訴訟法典》第77條第4款規定）。
330. 販賣人口犯罪的調查在司法機關的領導下有效進行，根據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提供的資料，2013年至2018年間，警方共進行了52宗販賣人口個案（《刑法典》第153-A條）的偵查，其中牽涉32名未成年人。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數據（附件表120-121及表122）。
331. 面臨危險的販賣人口未成年受害人可獲人身保護（警方保護），獲提供翻譯、法律諮詢和法律援助，以及有權獲得賠償。 
332. 第6/2008號法律訂定預防及遏止販賣人口犯罪的整套措施（例如培訓、宣傳活動和合作），確立受害人的權利以及可獲得的援助（例如醫療和心理支援、翻譯、法律援助、諮詢、收容服務、職業培訓和警方保護），亦可適用第6/98/M號法律。
333. 作為前述委員會的一員，社工局繼續為販賣人口受害人（包括兒童）提供經濟援助（包括生活費、返回原居地的交通費、辦證費等）、戒毒治療、住宿、醫療轉介等。社工局透過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協助受害人返回其原居地。
334. 2013年至2018年間，社工局共向34名未成年受害人或潛在受害人提供援助，共計98,853澳門元，請參閱附件表123。關於社工局向販賣人口受害人或潛在受害人提供的援助服務，詳見附件表124。
335.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89段中提出的建議，應該指出的是，為着釐清販賣人口犯罪的根本原因，澳門特區政府持續監察販賣人口犯罪的趨勢，以及導致該等現象的其他社會因素，亦與學術機構及私人實體合作，以加強相關政策及措施之間的準確性及一致性。舉例而言，澳門特區政府進行研究並於2014年出版了《販賣人口犯罪研究》一書（http://www.anti-tip.gov.mo/tc/news.aspx）。
336. 此外，根據警方對澳門特區販賣人口犯罪現況的調查、評估及分析，未見有明顯或特定指標，顯示出存有販賣人口犯罪的趨勢。亦應指出的是，未曾發現任何與公職人員相關的販賣人口或性剝削案件。
337. 上述跨部門跨範疇的委員會持續與其他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如善牧中心、婦聯及澳門明愛）合作，主動參與預防和打擊販賣人口犯罪的活動，例如舉辦推廣活動（透過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語言，即中文、葡文、英文、日文、韓文、泰文、菲律賓文、越南文、印尼文、蒙古文和緬甸文，向公眾，尤其是入境大堂的潛在受害人作出宣導）、設立24小時舉報和求助熱線；提供收容場所和受害人（男性、女性、未成年人）援助計劃；與本地和外地專家開展研討會和培訓課程；制定有關轉介受害人至警方、衛生局和社工局的操作指引；以及促進對外合作。
338. 2013年至2018年間，共派發約103,441份關於打撃販賣人口的單張。單張以不同語言印製，在約40個公共部門免費供大眾索閱及派發。同時，在治安警察局、勞工局等主要部門、婦聯等非政府組織的對外服務地點張貼約160張關於打撃販賣人口的海報。
339. 透過海報、派發年曆及小冊子等方式致力宣傳打擊販賣人口犯罪的資訊。不同語言的電視廣告以及由2014年起的電視節目亦已上載至YouTube 頻道。社工局資助非政府組織使用有關頻道以及公共交通廣告向公眾推廣資訊。請參閱附件表125。
340. 報章專欄文章、電視與電台節目均已上載至法務局網站和澳門法律網。法務局亦舉辦了多場關於打撃販賣人口的講座，2013年至2018年間，向約1,500名中學生提供了23場講座，加強學生對打撃販賣人口的認識。同期，亦與勞工局合作舉辦了9場講座，約740人次參加。
341. 此外，人權和販賣人口是執法人員培訓課程中經常觸及的主題。詳情請參閱附件表126。國際移民組織亦為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人員提供關於識別及援助販賣人口受害人的培訓活動。
342. 應當提及的是，澳門特區的執法部門（警察總局、海關、司警局和治安警察局）持續進行定期聯合行動，例如“雷霆行動”、“冬防行動”、“反偷渡工作聯防機制”及“販賣人口受害人再入境預警機制”，打擊包括販賣人口在內的犯罪。針對以性剝削或勞動剝削為目的的販賣人口犯罪，持續在諸如桑拿浴室、按摩場所、夜總會、非法旅館、建築工地及酒店等潛在的販賣人口黑點進行突擊巡查和行動。與香港特區及廣東省就開展聯合調查舉行三方會議，探討犯罪新趨勢、在區內應對包括販賣人口在內的犯罪的策略應用。
343. 針對年輕的女性非法入境者和性工作者，治安警察局審慎調查相關人士是否販賣人口和/或勞動剝削的受害人。如情況屬實，警方和相關政府部門將會協作，迅速採取拯救行動及保護措施。 
344. 執法部門亦透過截斷特定手機應用程式和禁止派發色情單張等措施，打擊操縱賣淫，從而減少遊客及居民接觸性服務資訊的渠道。
345. 澳門特區加強與鄰近司法管轄區的合作，建立情報分享和收集系統，每年與中國內地和香港警方舉行三地聯合大型反罪惡行動。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澳門支局在加強與鄰近多個國家或地區的聯繫以打擊販賣人口方面擔當着重要角色。兩份協助受害人返回原居地的合作協定仍然生效，即澳門特區政府與蒙古國政府關於打擊販賣人口的合作協定（2010年），以及社工局與國際移民組織香港辦事處關於人口販賣受害人風險評估及護送服務的合作協議（2011年）。

F. 少年司法（第37條b項至d項和第40條）
346. 如先前的報告所述，刑事歸責年齡為16歲（《刑法典》第18條）。16歲至18歲以下被判刑的違法青少年會被安置在路環監獄的獨立監倉區內服刑，而12歲至16歲以下的違法青少年則按照教育監管制度予以規範，並可被強制收容在少年感化院。
347. 在這種情況下，應強調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刑事訴訟法典》的第53條第1款d項，其規定在所有刑事訴訟中的未成年人嫌犯，不論其是否澳門居民，必須有律師的援助。如果未成年人未能指定其律師，則法官、檢察院或刑事警察機構將為其作出指定（《刑事訴訟法典》第51條第2款、第51條第5款a項連同第53條第1款d項）。如果採取羈押作為強制措施，則應立即將有關法院批示告知其血親、其信任的人或被指定的律師（《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4款及第5款）。
348. 應指出的是，澳門特區沒有專門法院處理未成年人犯下的刑事罪行。
349. 少年司法仍然由第2/2007號法律《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規範。該法律引入違法青少年的恢復性司法概念，即強制收容屬最後矯正手段。為促進青少年重返社會，該法訂有5類以重返社區為基礎的（非收容性）措施：復和司法令、遵守行為守則、社會服務令、感化令和入住短期宿舍。
350. 2013年至2018年間，由未成年人干犯的犯罪共錄得804宗，其中有11名未成年人被採取羈押措施。請參閱分別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和法院提供的數據（附件表127及表128）。社工局的社會重返廳負責監察執行5類由法院針對違法青少年而作出的非收容性措施命令。請參閱附件表129。
351. 2013年至2018年間，警方向32名未成年人作出警戒（第2/2017號法律第15條）。
352. 少年感化院繼續負責違法青少年的教導、教育和再教育、職業輔導及培訓工作，倘若其作出被定為可科處最高限度超過3年徒刑的犯罪的事實，或者再次作出被定為犯罪或可處以徒刑的輕微違反的事實，又或者不適合對其採用其他教育監管措施。
353. 應當提及的是，自2016年起，少年感化院與澳門監獄合併。兩者納入懲教局轄下部門（第27/2015號行政法規《懲教管理局的組織及運作》）。關於2013年至2018年間在少年感化院的未滿18歲違法青少年人數，請參閱附件表130-132。
354. 2013年，有2名違法青少年（1男1女）在路環監獄服刑。2015年，有1名男性違法青少年。2017年，有2名男性違法青少年。2018年，有1名男性違法青少年。關於累犯率，2013年至2018年間，僅有1名女性違法青少年屬累犯（於2013年4月12日獲釋，並於2013年12月26日再次入獄）。
355. 關於結論性意見第95段的建議，應當強調的是，澳門特區政府對有關建議給予應有的重視。2013年，在少年感化院內有2名男性違法青少年被安排入住單人寢室兩次。此後再沒有實施該紀律處分。
356. 將違法青少年安置在單獨的臥室內需遵循嚴格的標準：違法行為的嚴重性；未成年人的行為和性格；僅當沒有其他處罰適當或足以有效；有關處分的目的是讓其靜思己過；維持日間教育和正常活動。如先前的報告所述，對違法青少年作出晚間入住單人寢室的處分屬最後矯正措施，僅針對未成年人的嚴重不當行為（第2/2007號法律第96條第5款和第91/DSAJ/2009號批示）。
357. 在報告涵蓋期間內，在路環監獄內，從沒有出現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曼德拉規則）所指的單獨囚禁情況。法律規定不可對16至17歲的囚犯處以單獨囚禁措施，該等措施只可適用於成年人（第40/90/M號法令《剝奪人身自由措施實施制度》第75條及第19/SS/2009號保安司司長批示）。
358. 關於預防自殺方面，少年感化院採取了各種預防自殺或自殘的措施，其中包括對每名違法青少年在入院時進行自殺或自殘的風險進行評估；拘留期間的監察；出現任何危險行為時進行救援、保護及通報；對於已出現危險行為的現存個案進行心理諮詢和跟進。
359. 澳門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違法青少年的教育和社會重返，為此向他們提供不同的服務，例如心理諮詢、家庭關係調解、僱用計劃、校園適應和戒毒服務。
360. 2013年至2018年間，社會重返廳向違法青少年進行2,166場與青少年成長、社區教育、行為改進、預防青少年犯罪、諮詢及教育相關的講座及活動。
361. 少年感化院亦安排院生參加生涯規劃小組活動，以加強院生的社會價值觀，建立積極和主動的態度，從而提高他們的自尊，以及協助他們規劃未來和職業路向。
362. 教青局亦協助少年感化院與本地學校合作，向院生提供正規及回歸教育的中小學教育課程。目前有7名違法青少年就讀有關課程，請參閱附件表133。
363. 同時，少年感化院與社會重返廳，以及路環監獄持續緊密合作，向違法青少年提供切合其實際需要的職業指導和培訓工作坊，促進其重投社會生活，例如電腦證書課程、零售用英語、普通話及西方音樂、烹飪課程、藝術及手工藝課程、模擬面試工作坊。
364. 在社會重返方面，少年感化院的社工聯同社會重返廳的職員，向院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提供離院前工作坊， 以預備離院後的跟進措施，並加強建立輔導關係。
365. 於院生離院前3個月，對於有志投身勞動市場的違法青少年，社會重返廳將安排有興趣的僱主與其面試，並為成功獲聘的院生簽訂工作承諾書。此就業安置計劃旨在促進院生順利重返社會。
366. 為促進囚禁於路環監獄內的違法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他們獲提供文化娛樂和體育活動，例如足球班、羽毛球班、象棋班、戲劇班、武術班及舞蹈班。同時，為協助囚犯重返社會，向他們提供教育、語言課程、職業指導、專業培訓和計劃。向未完成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提供的教育包括小學和中學教育。獄方亦與社工局及勞工局合作，促進違法青少年重投社會及勞動市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367. 在報告涵蓋期間，在少年感化院和路環監獄內，並未錄得違法青少年投訴遭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個案，亦未錄得任何違法青少年的死亡個案。值得重申的是，禁止對任何人施行酷刑或不人道對待（《基本法》第28條及其他刑事法律）。
368. 同一期間，共錄得2宗有關治安警察局人員作出酷刑行為的投訴個案，涉及2名分別16歲和17歲的男童。經調查後，有關投訴不成立。其中一名據報受害人堅持追究，有關案件轉交予檢察院跟進，最後案件歸檔。
369. 違法青少年或其法定監護人可隨時就任何執法人員作出的虐待或侵犯行為向其所屬執法部門的領導、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紀律監察委員會、保安司司長、廉政專員、立法會議員和司法機關作出投訴，相關的調查工作將保密進行。
370. 為了減低使用暴力的可能性，以及保障所有參與方的權益，在警察及懲教機關設施內，所有公眾區域、審問室及拘留室均設有監控鏡頭。
371. 執法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嚴格遵守他們的道德行為守則，以確保專業操守、忠誠，以及建立一支拒絕虐待行為的執法隊伍，包括其人員所施行的不當行為。倘出現違紀行為，相關人員將被提起紀律程序及可能被暫時中止職務，涉及刑事行為者將被轉介至檢察院跟進（《刑事訴訟法典》第185條、第87/89/M號法令第287條及第04/OSS/2015號保安司司長批示）。
372. 此外，法務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及保安司司長辦公室聯合舉辦了關於《禁止酷刑公約》和《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文件記錄手冊》（伊斯坦布爾議定書）的師資培訓專門工作坊，旨在培訓中級/高級執法人員，使其成為培訓人員，將來為下屬提供培訓。所有須處理被拘留者的執法機構參加了相關的工作坊。工作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18年）針對少年感化院和路環監獄的20名執法人員，第二階段（2019年）針對其他機構（警察總局、海關、司警局及治安警察局）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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